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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法律小组委员会 

第六十二届会议 

2023 年 3 月 20 日至 31 日，维也纳 

  

   

 

 报告草稿 

 

增编 

 

 八. 外空委的未来作用和工作方法 

 

1. 根据大会第 77/121 号决议，小组委员会审议了题为“外空委的未来作用和

工作方法”的议程项目 9。 

2. 阿根廷、加拿大、智利、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尼西亚、荷兰王国、俄

罗斯联邦、乌克兰、联合王国的代表在议程项目 9下作了发言。加纳代表以非洲

国家组的名义做了发言。在一般性交换意见期间，其他成员国的代表作了与本

项目有关的发言。 

3. 小组委员会收到了关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治理和工作

方法的秘书处说明（A/AC.105/C.1/L.408）。 

4. 小组委员会注意到，外空委及其两小组委员会已成为开展和平利用外层空

间国际合作的独特平台。 

5. 一些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加强外空委与联合国其他机构、机制和进程之间

的协调，其中每一个机构都应根据各自任务授权开展与外层空间有关的工作。 

6. 有意见认为，把空间议程上关于重要议题的讨论转移到平行平台上会对外

空委的作用产生负面影响。 

7. 有意见认为，根据大会第 76/231 号决议设立的经由负责任行为的规范、规

则和原则减少空间威胁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讨论和由外空委处理的关于

外层空间安全和长期可持续性的议程各不相同，但又互为补充。 

http://undocs.org/A/AC.105/C.1/L.408
http://undocs.org/A/RES/76/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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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意见认为，有必要对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进行重组，以使其成为一

个能够全方位处理空间法问题的相关国际组织。 

9. 有意见认为，鉴于外层空间事务厅包括使用预算外资源的方案在内的活动

方案的增加，应当提高外空厅工作的透明度。 

10. 有意见认为，外空委遵循的协商一致原则使其得以能够做出普遍适用的决

定。 

11. 有意见认为，重要的是外层空间活动治理的政府间性质应当保持不变。 

12. 有意见认为，应当让私营部门和法律界参与外空委的工作。 

13. 一些代表团认为，虽然非政府的工作可以以某些方式对外空委的工作有所

惠益或补充，但它们不应干扰外空委工作的进行。 

14. 有意见认为，应当在私营部门等的支持下做出不懈的努力，以推动能力建

设工作更加多样化和制度化，并且应当继续支持联合国附属各区域空间科学和

技术教育中心发挥作用，这些中心应当彼此加强其交流与合作。 

15. 一些代表团认为，各小组委员会应加强在跨部门问题上的协调、互动和协

同作用。 

16. 一些代表团认为，此类跨部门问题可列入外层空间活动的长期可持续性、

空间碎片、空间交通管理、巨型星座、空间资源、月球空间探索以及预防和解

决外层空间活动引起的冲突。 

17. 有意见认为，应当把空间活动的网络安全问题列入小组委员会的议程。 

18. 有意见认为，关于国家空间活动的年度报告是提高透明度、能力建设和建

立信任的一项重要努力，它还有一个益处是可以缩短在小组委员会上所作的发

言的长度。 

19. 一些代表团认为，有必要恢复会议完全线上举行的形式以便获益于每场会

议三小时的口译服务。 

20. 一些代表团认为，今后的届会应当坚持以混合形式举行。 

21. 一些代表团认为，应当继续对全体会议的会议进行网播。 

22. 有意见认为，应当确立在不可抗力情况下拟遵循的程序，以确保外空委在

诸如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大流行等危机情况下的工作连续性。 

23. 一些代表团认为，只有在删除其他项目的情况下，才应在外空委及其小组

委员会的议程上增设新的项目。 

24. 一些代表团认为，应当考虑合并关于空间碎片、空间交通管理和小卫星活

动的议程项目 11、13 和 14。 

25. 一些代表团认为，应当考虑把议程项目 5、7 和 8 合并成题为“联合国五项

外层空间条约适用和执行情况”的一个新的议程项目。 

26. 一些代表团认为，对议程上的实质性项目应当在整个届会期间连续进行，

而不是分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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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有意见认为，工作组的正式会议可获益于延长开会时间并减少开会次数并

可获益于把正式会议安排在非正式会议结束后的届会第二周举行。 

28. 一些代表团认为，应当尽量减少会期文件纸质本的数量，只应当提供诸如

报告和决议之类程序性文件的印本。 

29. 据认为，秘书处应在会后立即提供已通过的报告的经编辑预发本，并应在

通过报告时对报告案文的所有拟议修订进行筛查。 

 


